附表一
代辦採購委託書
本機關、學校（以下簡稱機關）為辦理[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]採購案，特洽請  貴中心代辦採購，且同意依「臺北市政府聯合採購發包中心代辦採購案件作業程序」辦理。
附註：
採最低標決標者，當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之80％，然未低於「判斷基準之80％」時，□同意 □不同意 貴中心照價決標予最低標。
此致
臺北市政府聯合採購發包中心
機關名稱：
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章：
承辦人員：
電子信箱：
聯絡電話：
傳真號碼：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   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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